安全生产承诺书
广州市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
我单位：                    现承接贵院项目，现向医院郑重承诺如下：
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建筑施工、消防、安装等各种工程规范施工。
2.严格落实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制度，明确施工管理员职责，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任命至少一名专或兼职安全管理员，建立施工安全管理档案。
3.严格按规定要求配置施工现场消防器材，设置临时消防设施，对现场所有消防设备设施明确专人维护管理，保证施工现场等符合消防规范要求。
4.落实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认真督促每个施工工人落实安全生产，做好施工物品保管，做好施工防尘和防噪音工作，减少施工对医院业务的影响。
5.定期组织对驻院项目的各类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无法处理的及时上报总公司及医院主管部门协调解决，并针对问题进行分析、制定相关整改措施，防患于未然。
6.遵守医院施工安全管理规定，办理施工许可，佩戴施工证，保证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以及特种作业等全部持有效证件上岗，在动火施工作业或安全风险作业前，严格落实施工现场监护人和安全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或相关手续，同意后方能开工。
7.对违反消防管理规定、医院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施工安全管理规定的，接受1000元以上的现金处罚及提交整改报告，经医院安全主管部门责令后仍未如期整改的，加倍扣罚，同意按医院的要求接受处理。因此造成的安全问题或事故由施工方承担一切责任，包括经济损失赔偿和法律责任。
8.开工前组织施工人员开展安全常识培训、规范作业及消防技能训练，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技能和消防自防自救能力，保证全员熟知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技能。
9.根据施工或安装现场的实际情况，严格制定灭火和安全应急疏散预案，在进场开工前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演练或操作。

10.入院工作的所有人员由施工单位按要求自制有工作人员姓名，相片、职务或工程项目队名称、公司名称、盖公司公章的工牌交院方加盖审核公章，或由院方派发工牌方能入场施工，工牌需注明时间，负责人联系电话，结束后回收。

11.开工前，施工单位按要求做好施工安全措施，建设范围水源、电源（强弱电）、气源由院方安排人切断，开工前一般是院方安排现场交底，确定哪些是不能触碰的，如施工过程有疑问的及时向院方提出，不能擅自切断院方的任何水源、电源（强弱电）、气源等，施工临时用电、临时用水一般由院方指定相关位置。
12. 施工过程中，施工现场负责人组织、管理好所属班组工人，禁止吸烟,凡是发现在医院内吸烟者，按照500元/支扣罚，禁止在工地留宿过夜，严格执行医院公共场所的管理规定；按时发工资，不得拖欠农民工薪酬，一切拖欠工人工资等责任由施工方承担，必要时接受相关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在施工项目工程款中扣罚。
13.施工过程中，材料搬运、淤泥清运必须按要求走院方制定通道，承诺地面做好必要的保护、电梯做好保护，打包清运，同时边清边保洁，保证医院院容院貌卫生整洁等安全文明施工。
14. 施工过程中，施工工作面必须按合同、图纸或相关规定及院方要求，不能随意突破工作面，每天开工前必须向班组进行交底，禁止乱施工乱打拆。
15.施工过程中，严格要求每天夜间作业时间，噪音作业时间不超过夜间20:00，其他作业时间不超过夜间22:00；在特殊情况需要连续作业的必须提前申请，经我院同意后方可进行施工，禁止未申请、未告知就擅自进行施工。

16.我单位自愿接受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检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安全生产。
17.我单位郑重承诺，切实做到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接受监督，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若发生安全事故，我单位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
承诺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